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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代理方面的案例及分析方法。 （1）关于民事法律行为

的案例及分析方法。 此类案例一般围绕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

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民事行为的无效条件或者可撤

销、可变更的条件、对无效民事行为的处理等方面的问题出

题，有时也会就部分有效、附条件等民事法律行为出案例。

此类案例通常以三种方式出现：①合同案例；②遗嘱继承和

遗赠案例；③直接以民事法律行为概念提出问题的案例。有

时也会与合同或遗嘱、权利的抛弃、无权代理的追认等结合

起来出题。例如，甲乙二人在其父母健在时，预先签订了一

份分割其父母财产协议，并约定该协议在其父母均去世时生

效。问：该协议的性质是什么？效力如何？ 分析方法：思路

一般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

如果是民事法律行为，该法律行为是不是已经成立，如果是

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和期限是否合

法、能不能实现、是否已经实现？然后再分析法律行为有没

有生效？如果是生效了的民事法律行为，出现纠纷时当事人

有无过错？如果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就要考虑是哪一种无效

的民事行为，或者是哪一种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是全部无效

还是部分无效？无效的原因是基于一方的过错还是双方的过

错？然后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当事人的过错情况来确

定有关的民事责任。上述案例中的民事行为正是由于违反了

法律和社会公德，因而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 （2）关于代



理的案例及分析方法。 代理案例常见的考题主要涉及到两个

方面：一是和代理权有关的案例，包括：代理证书方面的问

题，代理权限范围的问题；超越代理权后被代理人追认或拒

绝的问题；无权代理的责任问题；转委托（或者复代理）过

程中的有关问题等。二是代理过程中的法律责任问题。上述

两个方面的问题有时会结合在一起出现，其中，委托代理的

案例居多。例如，名流服装店将盖有服装店公章的空白合同

和介绍信交给李文仲。介绍信上写明：“委托李文仲为服装

店购买服装”。李文仲以服装店的名义向和记服装厂订购了

总价款140万元的工作服。这批服装销售很不理想。名流服装

店认为自己委托李文仲购买的是时装而不是工作服，而且自

己店面很小，一次也不可能进140万元货，李文仲的行为是越

权代理行为，据此拒绝交付货款。问：对此订购合同名流服

装店是否有权拒付货款？李文仲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分析方

法：根据试题所提的问题，看有无代理证书、授权委托方有

无过错、代理权限是否明确、代理人是否在代理权限范围内

进行代理活动、转委托有没有得到被代理人的同意等。如果

属于无权代理或者其他不法代理，要看被代理人是否追认或

拒绝、被代理人有无过错、相对人有无过错等，然后根据当

事人的过错程度和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上述案例就是

超过了代理权限的代理行为，但主要是由于被代理授权不明

引起的，因此应当由被代理人名流服装店承担责任，代理人

李文仲也有一定过错，对此应承担连带责任。 3．关于诉讼

时效方面的案例及分析方法。 诉讼时效案例的类型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方面的案例。包括诉讼时效

期间的开始、中止、中断和延长等方面的问题；另一种是有



关特殊诉讼时效方面的案例。例如：甲公司与乙公司于1990

年7月10日签订一份合同，约定由甲向乙供应一套设备并负责

送货、安装，货款总额300万元。同年10月10日，甲公司将设

备运抵乙方，设备安装后，调试运转正常。乙公司即付货

款280万元，双方同意剩余20万元待设备运转3个月后如果没

有质量问题时再行支付。3个月后，乙未向甲提出质量问题，

甲去函要求乙支付余款20万元。乙以目前尚不能肯定设备有

无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再等3个月。甲未允，去函要求乙方至

迟到1991年2月10日前结清全部货款及迟延利息。乙未答复。

此后3年内，双方未再就此事交涉。1994年5月，甲公司清理

合同时发现乙公司尚欠其20万元设备款，遂派人到乙公司追

讨，经双方协商，于1994年5月30日达成书面协议，乙公司同

意于1994年6月30日前付清所欠货款。至6月30日，乙公司仍未

付清此款。甲公司遂起诉于法院。问： ①甲乙于1990年7月10

日所签买卖合同的诉讼时效应截止于何时？ ②设乙公司

在1991年3月10日发现设备有质量问题，能否要求甲公司承担

违约责任？为什么？ ③一种意见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已过，

乙公司有权拒付余款20万元，这种意见是否对？为什么？ ④

如何看待甲乙双方于1994年5月30日达成的协议？ 分析方法：

对于普通诉讼时效方面的案例，第一步先要确定时效期间开

始计算的时间，一般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

害的时间”开始计算；第二步要看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届满，

如果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超过2年不行使

权利的，时效期间届满，权利人丧失胜诉权。如果发生了可

以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法定事由的，则应按法律的有关规定

处理。应当注意的是，诉讼时效为1年的特殊诉讼时效，也可



以适用有关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有关规定。上述案例中，甲

、乙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的付清余款截止时间为1991年1月10日

，在此日期前，乙未向甲付款，诉讼时效开始计算为2年，截

止时间应为1993年1月10日。本案的诉讼时效在甲提起诉讼时

已经超过，但是，作为权利人甲，丧失的仅仅是程序上的诉

权，实体上的权利并不因此消灭，甲仍然有权受领乙的清偿

。双方在诉讼时效之外的时间内达成还款协议，应视为是债

权人给予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宽限，诉讼时效重新计算。 4．

关于物权方面的案例及分析方法。 物权方面的案例主要包括

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方面的案例。其中，所有权和

担保物权方面的案例较为常见。 （1）所有权的案例及分析

方法。 所有权方面的案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类型：共有方

面的案例、无主财产归属方面的案例以及关于所有权保护方

法运用的案例。例如，农民张某在自己承包的责任田里耕地

时，挖出了一坛子银元，坛内有一字条：“民国三十年张三

元埋”。问：该坛银元应归谁所有？ 分析方法：在熟悉案情

的基础上，首先确定是属于何种案情。对共有方面的案例，

要分析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如果是共同共有，应怎样

分割财产，共有人对共有物行使权利时应同时履行哪些义务

？共同共有关系容易和继承遗产问题放在一起出题，这部分

在继承法部分还要谈及。如果是按份共有，则要分清是什么

比例，共有人各有多少份额，在财产分割时要注意共有人的

优先购买权问题。按份共有容易和合伙人的债务问题结合在

一起出题，因此要把握按份共有人在内部按财产份额享有权

利、分担义务这一特点。对无主财产归属的案例，只要弄清

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表扬或



者物质奖励，一般就够了。上述案例中由于坛内字条已注明

所有人，因此不应属于无主财产，不能归国家所有，只能归

张三元的继承人所有（张三元认定已死亡）。 （2）担保物

权的案例及分析方法。 担保物权主要涉及抵押权、质押权和

留置权三种，在担保物权方面主要涉及的问题是担保是否成

立、有无效力、是否可靠，以及被担保的一方当事人是否违

约，是全部违约还是部分违约，从而确定担保责任的范围。

例如，某公司向银行借款20万元，提供三辆汽车（每辆汽车

价值7万元）作为抵押担保，汽车仍由公司使用。不久，在一

次交通事故中三辆汽车严重受损，交汽车修配厂大修。公司

将此情况通知银行，银行要求公司提供新的保证。公司找到

某企业作为保证人，银行予以确认，三方约定如公司不能按

期偿还全部本息，由该企业负责偿还。后公司到期未能还款

，银行向某企业索赔，企业主张先执行公司未受损的两辆汽

车后，剩余债务由企业赔偿。问：未受损的两辆汽车是否仍

可作为抵押财产由银行优先受偿？企业各承担什么性质的法

律责任？ 在分析担保物权案例时，首先区分其权利类型，在

此，尤其要区分抵押权和质权，抵押权是不转移占有的权利

，而质权则要依法转移占有；其次要注意如果在同一案例中

既有抵押权、又有留置权时，哪一个权利人优先行使权利；

抵押权和质押权冲突时，权利人的权利如何行使？对于前者

，应适用留置权优先的原则；对于后者，则应适用先登记的

优于后登记的、经过登记（或公证）的优于没有登记（或公

证）的原则，均经登记或者均没有登记的，以登记时间或者

权利设立的先后顺序受偿，同时登记或设立权利的，权利人

按比例受偿。上述案例中既有物的担保（抵押），又有保证



人的保证，依据担保法的规定，保证人（企业）只对抵押权

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银行）放弃物的担保的

，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上述案

例中，两辆未受损的汽车担保的债务是14万元（每辆7万元）

，企业仅对剩余的6万元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3）用益物

权的案例及分析方法。 用益物权主要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

承包经营权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的案例，一般按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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